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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2022 年第一期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简称“22 天子湖 01”）、2023 年第一期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简称“23 天子湖 01”）的主承销商，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

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的有关规定，对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发行人”）在 2023 年度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进行了跟踪分析，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一）“22 天子湖 01” 

1、发行人：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2022 年第一期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3、债券简称：22 天子湖 01(银行间债券市场)、22 浙天 01(上海证券交易

所) 

4、债券代码：2280461.IB(银行间债券市场)、184617.SH(上海证券交易所) 

5、上市地点：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 

6、发行总额：7.00 亿元人民币 

7、债券余额：7.00 亿元人民币 

8、债券期限及利率：本期债券为 7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3.95%。 

9、本息支付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同时设置本金提前

偿还条款，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4 年末分别按债券发行总额 20%、20%的比例

偿还债券本金，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后，自债券存续期第 5 年至第 7 年，发

行人分别按照剩余债券每百元本金值的 20%、20%、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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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提前还本年度的应付利息随当年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

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应获利息

进行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

息。 

10、债券上市时间： 

发行首日：2022 年 11 月 1 日 

上市交易日：2022 年 11 月 4 日（银行间债券市场）、2022 年 11 月 10 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 

11、主承销商：主承销商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12、担保方式：由浙江安吉两山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AA+）提供全额

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3、信用级别：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

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14、公司信息披露事务人：胡佳文 

联系地址：浙江省安吉县天子湖镇五福村  

电话：0572-5669307 

15、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23 天子湖 01” 

1、发行人：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2023 年第一期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3、债券简称：23 天子湖 01(银行间债券市场)、23 浙天 01(上海证券交易

所) 

4、债券代码：2380084.IB(银行间债券市场)、184745.SH(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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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市地点：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 

6、发行总额：5 亿元人民币 

7、债券余额：5 亿元人民币 

8、债券期限及利率：本期债券为 7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5.00%。 

9、本息支付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同时设置本金提前

偿还条款，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后，自债券存续期第 3 年至第 7 年，发行人

分别按照剩余债券每百元本金值的 20%、20%、20%、20%、20%的比例偿还债

券本金，提前还本年度的应付利息随当年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

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应获

利息进行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

利息。 

10、债券上市时间： 

发行首日：2023 年 3 月 23 日 

上市交易日：2023 年 3 月 28 日（银行间债券市场）、2023 年 4 月 6 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 

11、主承销商：主承销商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12、担保方式：由浙江安吉两山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AA+）提供全额

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3、信用级别：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

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14、公司信息披露事务人：胡佳文 

联系地址：浙江省安吉县天子湖镇五福村  

电话：0572-5669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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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发行人的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1、“22 天子湖 01” 

发行人已按照 2022 年第一期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在发行完毕 6 个月内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申请本

期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本期债券已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2022 年 11 月 10 日

分别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简称“22 天子湖 01”(银行

间债券市场)、“22 浙天 01”(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代码为 2280461.IB(银行间

债券市场)、184617.SH(上海证券交易所)。 

2、“23 天子湖 01” 

发行人已按照 2023 年第一期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在发行完毕 6 个月内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申请本

期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本期债券已于 2023 年 3 月 28 日、2023 年 4 月 6 日分

别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简称“23 天子湖 01”(银行间

债券市场)、“23 浙天 01”(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代码为 2380084.IB(银行间债

券市场)、184745.SH(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本期债券本息兑付情况 

1、“22 天子湖 01”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11 月 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发行人已于 2023年 11月 2日按期兑付了本期债券当期利息。 

2、“23 天子湖 01”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4 年至 2030 年每年的 3 月 2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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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已于 2024年 3月 24日按期兑付了本期债券当期利息。 

（三）本期债券募集资金运用及监管情况 

1、22 天子湖 01 

（1）募集资金的运用情况 

根据《2022 年第一期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7.00 亿元，其中 5.25 亿元用于长三角（湖州）产业合

作区智造产业园中园建设项目，1.75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债券募集资金银行对账单、支付凭证等，截至 2023 年

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按照约定用途使用，其中 5.25 亿元用于长

三角（湖州）产业合作区智造产业园中园建设项目，1.75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营

运资金。 

（2）账户及资金监管情况 

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通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杭州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对募集资金使用专户进行监

管，募集资金已经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投入有关用途，发行人不存在应付未

付本期债券本息的情况。 

2、23 天子湖 01 

（1）募集资金的运用情况 

根据《2023 年第一期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5.00 亿元，其中 3.75 亿元用于长三角（湖州）产业合

作区智造产业园中园建设项目，1.25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债券募集资金银行对账单、支付凭证等，截至 2023 年

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 4.96 亿元，按照约定用途使用，其中 3.71 亿元用

于长三角（湖州）产业合作区智造产业园中园建设项目，1.25 亿元用于补充公

司营运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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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账户及资金监管情况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浙江平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当

湖支行和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对募集资金使用专户进行监管，募

集资金已经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投入有关用途，发行人不存在应付未付本期

债券本息的情况。   

（四）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除“22 天子湖 01”、“23 天子湖 01”外，发行人已

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如下： 

证券名称 起息日 
发行期限

（年） 

发行规模

（亿元） 

当前余额

（亿元） 

债项/主

体评级 

票面利率

（%） 
证券类别 

天子湖实业 

2.7% 

N20250315 

2022-03-15 3 0.384 
0.384 

（美元） 
--/AA 2.70 海外债 

21 天子湖
PPN001 

2021-12-14 3 5.00 5.00 --/AA 5.40 定向工具 

21 浙实 01 2021-07-16 3 8.00 8.00 AA+/AA 5.50 私募债 

（五）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与“22 天子湖 01”、“23 天子湖 01”相关的信息均在中国债券信

息网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2023 年至今已披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 

发行人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披露《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年度报告》。 

发行人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披露《2022 年第一期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2023 年第一期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跟

踪评级报告》。 

发行人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披露《关于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 2022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和《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之 2022 年度债权代理事务报

告》。 

发行人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披露《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中期报告(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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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披露《2022 年第一期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付息公告》。 

发行人于 2024 年 3 月 13 日披露《2023 年第一期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 2024 年付息公告》。 

发行人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披露《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年度报告(2023 年)》。 

三、发行人偿债能力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浙江天子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安吉县天子湖镇五福村 

注册资金：3 亿元 

法人代表人：胡佳文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控股公司服务；园林绿

化工程施工；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土地整治

服务；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监

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 

发行人作为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重要的综合性开发运营实体，主要承担了

区域内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膨润土矿产开采销售等业务。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收

入主要由工程代建收入、膨润土开采及销售收入、物业收入等构成。截至本报

告出具日，发行人控股股东为浙江安吉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安吉县财政局。 

（二）发行人财务状况 

1、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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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

合并资产负债表、2023 年度的合并利润表以及合并现金流量表进行了审计，并

出具了审计报告。本部分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均出自上述审计报告。 

发行人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流动资产合计 1,438,349.43 1,330,632.61 

非流动资产合计 329,456.50 303,804.31 

资产总计 1,767,805.92 1,634,436.92 

流动负债合计 360,029.92 296,108.17 

非流动负债合计 645,358.54 613,748.08 

负债合计 1,005,388.46 909,856.25 

所有者权益 762,417.47 724,580.67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1,767,805.92 1,634,436.92 

发行人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54,919.67 58,554.75 

营业成本 49,641.48 53,012.63 

管理费用 664.07 785.01 

营业利润 12,249.17 10,268.59 

利润总额 12,122.83 10,208.35 

净利润 13,037.79 9,571.00 

发行人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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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9,167.34 -93,325.1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80.20 -9,611.8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710.00 131,364.9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33,630.99 53,368.5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9,737.54 28,428.01 

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3 年末/2023 年度 2022 年末/2022 年度 

流动比率 4.00 4.49 

速动比率 0.77 0.85 

资产负债率（%） 56.87 55.67 

EBITDA 利息倍数 0.31 0.49 

注：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EBITDA 利息倍数=（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折旧摊销）/（资本化利

息+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1、资产负债结构分析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资产总计 1,767,805.92 万元，所有者权益

762,417.47 万元，较 2022 年末小幅增长。总体来说，发行人资产负债结构处于

正常水平，偿付风险较低。 

2、盈利能力分析 

2023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为 54,919.67 万元，营业成本为 49,641.48 万

元，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较 2022 年度有所下降，主要系代建业务达到可结算状

态的项目较上年有所减少所致。2023 年度，发行人净利润为 13,037.79 万元，

盈利水平较 2022 年有所提高。 

3、现金流量分析 

2023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79,167.34 万元，较

2022 年度有所下降，主要系 2023 年度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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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所致。 

2023 年度，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2,280.20 万元，较

2022 年度净流出有所增加，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2023 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81,710.00 万元，较

2022 年度有所增加，主要系 2023 年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和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增加所致。 

4、偿债能力分析 

发行人 2023 年末流动比率较 2022 年末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速动比

率较 2022 年末下降，主要系随着公司业务开展，项目资金持续投入，发行人对

资金的需求增加，本期末有息负债增幅较大。2023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为

56.87%，资产负债率有所上升，但保持在行业的平均水平，发行人长期偿债能

力较好。 

总体来看，发行人保持了良好的持续盈利能力、经营管理水平和财务费用

控制能力。 

四、安吉县基本情况和财政收入状况 

安吉县位于浙江省北部，是泛长三角地区的几何中心，300 公里辐射范围

能够覆盖长三角地区最主要的城市群，与上海、杭州、南京、苏州等大城市构

成 2 小时内交通圈，具有承接上海、苏州、杭州等城市产业外溢的天然优势。

安吉县是杭州大都市区北部重要节点，浙皖两省通衢的重要门户。与杭州市区

直线距离约为 80 公里，是杭州都市圈与皖江城市带的交汇点，是浙江省产业对

外衔接的重要节点。位于杭州大都市圈“一主三副两层七带”中的紧密层，是

加速承接杭州产业转移、区域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浙皖两省实现通衢

的重要门户空间。安吉县顺应趋势，发挥接沪融杭的区位优势，深度参与长三

角城市群的竞争合作，在未来大区域的协作中抢得发展先机。安吉县拥有集铁

路、公路、水运一体的综合交通运输条件：杭商高铁规划过境设站；杭长高

速、申苏浙皖高速相互贯通，04 省道、11 省道、12 省道纵横交错，与上海、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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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南京、苏州、无锡、宁波、芜湖等各大城市形成 2 小时经济圈；梅高线竣

工后，与临港经济区现代化港口码头将仅有 16 公里。 

根据《2023 年安吉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年生产总值

(GDP)615.12 亿元，同比增长 5.1%。2023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5.11 亿

元，同比增长 4.2%。 

2023 年安吉县地区生产总值有所增长、财政收入较为稳健，为发行人发展

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各项财务指标运行良好，净利润保持

在较高水平；发行人筹资能力较强，可较好地支持债务的偿还和正常经营活动

的开展；发行人资产质量较好，变现能力和偿债能力较强，可为本期债券本息

偿还提供有力保障。同时，发行人所在安吉县财政收入较为稳健，城市建设力

度大，发行人面临良好的发展环境与稳定的财政支持，上述可为本期债券本息

偿还提供有力保障。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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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浙江天子湖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度发行人履

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签署页）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